市农委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
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
验收及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

有关区县农委（种植业办）、财政局：

为科学合理的组织我市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项目验收及考核，市农委、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天津市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验收及绩效考核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天津市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验收及绩效考核办法
市农委               市财政局

                           2016年5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天津市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
（无烟煤炉具）验收及绩效考核办法

为科学验收考核我市农村地区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推广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会议精神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会议精神12条措施》的决策部署，以进一步调整农村地区用能结构，改善空气质量为目标，按照科学合理、职责明确、组织严密的原则，开展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验收及绩效考核工作，确保保质保量完成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推广任务，充分发挥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积极作用。

二、验收考核范围

本考核办法适用于2014年以来纳入中央、市财政资金支持计划的涉农区县农村地区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推广工作的验收和绩效考核。
三、验收考核依据

以《市农委市市场监管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实施方案的通知》（津农委函〔2014〕67号）、《市农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区县实施细则的函》（津农委函〔2014〕71号）、《市农委市市场监管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关于调整2015年度农村地区先进民用炉具推广工作任务的通知》（津农委函〔2015〕59号）和《市农委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项目和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15〕72号）等文件作为验收和考核依据。

四、责任分工

按照属地负责的原则，区县主管部门组织对辖区内推广安装的炉具全覆盖验收考核。区县要制定可行的考核方案，方案应包括责任分工、组织方式、考核程序、时间安排等内容，严格组织验收考核工作。   

市级验收考核由市农委、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按比例对区县的验收考核情况进行复核。

五、验收考核内容及评定指标

农村地区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推广验收考核，以区县的组织推动、安装及售后服务、资金使用和建档立卡等为主要内容，对辖区内所推广安装的先进民用炉具进行验收考核。

验收考核为两方面内容，一是现场检查是否按照既定目标要求完成推广更换任务，二是查阅档案资料等是否齐备。

区县最终得分以各项工作得分累加组成，实行百分制计分办法，分为4个等级：优秀（95分以上）、良好（90-95分）、合格（85-90分）、不合格（85分以下）。

（一）区县履行主体责任情况（21分）

1.确定本辖区推广目标，制定实施方案（2分）

2.落实各部门、乡镇及村职责（2分）

3.组织中标供炉企业进行样品展示（3分）

4.项目推广过程中，及时督导，完成既定目标，并组织项目验收及考核（6分）

5.辖区内农户对炉具推广工作满意度接近百分之百（8分）

（二）炉具招标采购情况（9分）

1.按照公开招标程序，发布招标信息、开标、评标，发布中标结果（3分）

2.按照中标结果，与中标企业签订采购合同（3分）

3.按照采购合同内容，购买相应数量的炉具（3分）

（三）项目档案管理情况（12分）

1. 农户申请购买炉具，村和乡镇统计汇总情况，及复核后的炉具按照农户资料归档（包括“购买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用户信息表”、“      村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上报统计表”、“      乡镇（街道）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上报统计表”、      区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上报统计表）（3分）

2.购买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用户信息表在村务公开栏内公示，并拍照留存（3分）

3.农户与已安装好的炉具拍照留存（3分）

4.项目验收相关档案资料留存（3分）

（四）项目资金使用情况（24分）

1.及时拨付中央及市级配套资金，没有截留、挪用等情况（8分）

2.按照补贴政策和标准组织实施（5分）

3.按照有关要求，对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示（5分）
4.按要求组织开展审计工作（6分）
（五）炉具安装及售后服务情况（24分）

1.按照安装计划炉具全部安装到位（10分）

2.炉具安装达到《天津市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无烟煤炉具）实施方案》提出的安全使用的各项规定（8分）

3.为每个用户提供产品说明书和安全操作指南（3分）

4.设立固定的售后维修网点，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能够及时提供售后服务（3分）

（六）宣传与培训情况（10分）

1.利用多种宣传手段，广泛宣传，做到炉具安全使用、管理规定家喻户晓（2分）

2.组织全覆盖培训，指导农户安全使用炉具（8分）

六、考核程序

1.市和区县分别成立考核小组。考核小组满足项目验收、财务验收的需要，成员要有明确分工。
2.区县组织全覆盖考核。区县主管部门、财政局要制定考核方案，实地验收考核炉具安装数量、安全使用管理、组织培训、群众满意度、档案管理以及资金到位、使用情况，形成验收考核意见。
3.验收考核报告上报市级部门备案。区县主管部门、财政局将验收考核报告及相关附件，上报市农委、市财政局。自评合格的区县，提出市级考核申请，并组织市级验收考核相关佐证材料；自评不合格的区县，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整改，待自评合格后申请市级复核。
4.组织市级考核。市农委、市财政局组织市级考核组，根据区县自评情况，开展市级验收考核。现场检查采用抽查的方式，按照涉及任务乡镇全覆盖、炉具品牌全覆盖，随机抽取村庄数量10%、每个村抽取20户以上进行验收考核，同时组织审查区县验收考核意见及相关佐证材料。考核组对验收考核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及限期整改，并撰写验收考核报告。
附表：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验收及绩效考核打分表

附表
农村地区推广先进民用炉具验收及绩效考核打分表

区县：
	考核类别
	考核指标
	满分
	得分

	区县履行主体责任情况（21分）
	确定推广目标，制定实施方案
	2
	

	
	落实各部门、乡镇及村职责
	2
	

	
	组织中标供炉企业开展样品展示
	3
	

	
	加强督导检查，完成既定目标，组织项目验收及考核
	6
	

	
	农户满意度接近百分之百
	8
	

	炉具招标采购情况（9分）
	履行公开招标程序
	3
	

	
	按照中标结果与中标企业签订采购合同
	3
	

	
	按照合同组织采购
	3
	

	项目档案管理情况（12分）
	炉具申请、安装表格及影像资料齐备
	3
	

	
	对炉具用户信息进行公示并拍照留存
	3
	

	
	农户与已安装好的炉具拍照留存
	3
	

	
	日常管理及验收、考核资料齐备
	3
	

	资金使用情况（24分）
	及时拨付中央及市级资金，没有截留、挪用现象
	8
	

	
	按照补贴政策和标准组织实施
	5
	

	
	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示
	5
	

	
	按要求组织开展审计工作
	6
	

	炉具安装及售后服务情况（24分）
	炉具安装全部到位
	10
	

	
	炉具安装达到安全使用标准
	8
	

	
	为每户发放说明书和安全操作指南
	3
	

	
	设立售后网点，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及时提供服务
	3
	

	宣传与培训情况（10分）
	利用多种手段广泛宣传
	2
	

	
	组织全覆盖培训，指导农户安全使用炉具
	8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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